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诮
。

7
.3
.
1
获
证
组
织
有
以
下
情
形
之
一
的
，认
证
机
构
应
在
获
得
相
关
信
息
并
调
查
核
实
后
5
个
工
作
口
内
撤
销
其
认
证
证

书
。

(
1)
被
注
销
或
撤
销
法
律
地
位
证
明
文
件
的
。

(2
)
被
国
家
质
量
监
督
检
验
检
疫
总
局
列
入
质
量
信
用
严
重
失
信
企
业
名
单

(3
)
拒
绝
配
合
认
证
监
管
部
门
实
施
的
监
督
检
食
，
或
者
对
有
关
事
项
的
询
问
和
调
查
提
供
了
虚
假
材
料
或
信
息
的
。

(4
)
拒
绝
接
受
国
家
产
品
质
量
监
督
抽
查
的
。

(
5
)
出
现
重
大
的
产
品
和
服
务
等
质
量
安
全
事
故
，
经
执
法
监
管
部
门
确
认
是
获
证
组
织
违
规
造
成
的
。

(6
)
有
其
他
严
重
违
反
法
律
法
规
行
为
的
。

(7
)
暂

停
认
证

证
书

的
期

限
已

满
但

导
致

暂
停

的
问
题

未
得

到
解

决
或

纠
正

的
(
包

括
持

有
的

与
质

量
管

理
体

系
范

围

有
关
的
行
政
许
可
证
明
、
资
质
证
书
、
强
制
性
认
证
证
书
等
已
经
过
期
失
效
但
申
请
末
获
批
准
)
。

(8
)
没
有
运
行
质
最
管
理
体
系
或
者
已
不
具
备
运
行
条
件
的
。

(9
)
不
按
相
关
规
定
正
确
引
用
和
宣
传
获
得
的
认
证
信
息
，
造
成
严
重
影
响
或
后
果
，
或
者
认
证
机
构
已
要
求
其
纠
正

但
超
过
2
个
月
仍
未
纠
正
的
。

(
10
)
其
他
应
当
撤
销
认
证
证
书
的
。

《
出
入
境
检
验
检
疫
企
业
信
用
管
理
办
法
》

第
三
上
条
“
列
入
严
重
失
信
企
业
名
单
”
指
检
验
检
疫
机
构
对
在
一
个
评
定
周
期
内
因
严
重
违
法
违
规
行
为
受
行
政
处

罚
计
分
累
计
3
6
分
以
上
的
企
业
，
采
取
向
社
会
公
布
并
加
严
监
管
的
措
施
。

(
二
)
跨
部
门
联
合
惩
戒
措
施

第
十

二
条

设
立

商
业

银
行

，应
当

具
备

下
列

条
件

《
中
华
人
民
共
和
因
商
业
银
行
法
》

：
6
.将
失
信
企
业
的
失
信

状
况
作
为
设
立
商
业
银

(一
)
有
符
合
本
法
和
《
中
华
人
民
共
和
国
公
司
法
》
规
定
的
章
程
；

行
或
分
行
、代
表
处
以
及

(
二
)
有
符
合
本
法
规
定
的
注
册
资
本
最
低
限
额
；

银
监
会

参
股
、收
购
商
业
银
行
审

(
三
)
有
具
备
任
职
专
业
知
识
和
业
务
工
作
经
验
的
董
事
、
高
级
管
理
人
员
；

批
时
的
审
慎
性
参
考
依

(
四
)
有
健
全
的
组
织
机
构
和
管
理
制
度
；

据
。

(五
)
有
符
合
要
求
的
营
业
场
所
、
安
全
防
范
措
施
和
与
业
务
有
关
的
其
他
设
施
。

设
立
商
业
银
行
，还
应
当
符
合
其
他
审
慎
性
条
件
。

—
9

—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